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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仁市下山镇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勘测设计）

需求公示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兴仁市下山镇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勘测设计）

项目编号：ZX2026002-1

采购预算：980000.00 元

最高限价：980000.00 元

二、公示期限（不少于 2 个工作日）

时间：2026 年 02 月 13 日至 2026 年 02 月 15 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采购预算确定依据：兴仁市政府采购计划书[2026]10 号

四、项目联系人（公示期限内，优先反馈给代理机构）

1、采购人信息

采购单位名称：兴仁市水务局（兴仁市水利资源开发建设中心）

项目联系人：白瑞

联系电话：18185986542

2、代理机构

代理全称：贵州臻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祥，钟云，李治飞

联系方式：18708512082

五、附件

附件信息

贵州臻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0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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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条件：

（一）符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资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

照；（提供原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 CA 电子签章）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 2024 年度经合法审计机构

审计的财务报告或承诺函；（提供财务报告或书面承诺函扫描件加盖供应商 CA 电子

签章）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5 年 1 月至投标截

止前任意 1 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证明材料或承诺函；（提供证

明材料或书面承诺函扫描件加盖供应商 CA 电子签章）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

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提供书面承诺函扫描件加盖供应商 CA 电子签章）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提供书面承诺函

扫描件加盖供应商 CA 电子签章）

6 、 法 律 、 行 政 法 规 规 定 的 其 他 条 件 ： 提 供 “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

（www.ccgp.gov.cn/search/cr/）”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未被财政部门禁

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处罚决定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网页截图；“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zxgk.court.gov.cn/zhzxgk/）”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中的供应商网页截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网

站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中的供应商网页截图。（时间

为：购买标书当日起至开标前一天内任意时间）

（二）本项目所需特殊行业资质或要求

投标供应商须具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水利行业设计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并

在人员方面具有相应的资格和设计能力。

（三）本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四）本项目 是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承接本项目的中标单位须为符合政策要

求的中小企业。以投标供应商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为准，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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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商务要求：

第一节 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内容 成果要求

1

兴仁市下山镇

农村规模化供

水工程（勘测

设计）

本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

计、施工图预算及相关技术

支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配

合采购人组织的项目相关

研讨会/评审会汇报工作、

项目申报材料编制及协助

采购人报批等）

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供

采购内容相关文本及图册，

初稿 4套，终稿 4套，最终

审定成果 6套，最终审定成

果电子文件（光盘）2套。以

上打印成果均为 A4 或 A3 纵

向或横向规格的缩印本。

第二节 商务要求

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120 日历天内移交成果文件并达到采购人验收要求。

服务地点：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下山镇。

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 90 日历天。

质量标准：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有关规范标准及采购人所有要求。

报价要求：本项目采用费率报价，供应商应根据市场行情并结合自身情况填报

费率，设计费费率不得超过建安工程费的 2.4%。

付款方式：供应商提交的成果文件通过最终评审且完成报批后，待项目资金（含

前期工作经费）下达后支付，具体支付时间合同中另行约定，如供应商提交的成果

文件无法满足前述要求且资金（含前期工作经费）未下达，则采购人不予支付任何

费用。

知识产权：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

验收要求：由采购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采购文件要求、投标响应内容进行验

收；成果文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有关规范标准及采购人所有要求。

售后服务：供应商应当提供 7*24 小时免费服务电话。在接到采购人需求时应在

30 分钟内响应并提供解决方案，3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其他：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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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第一节 评标办法

本项目采用 综合评分法 进行评审。

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

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

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

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

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第二节 评分标准

一、评分因素

评分的主要因素分为价格因素、技术因素（如技术参数、产品性能、产品质量

等）和商务因素（如财务状况、信誉、业绩、服务期、质保期等）。评分因素详见

评分表。评标分值保留至两位小数。评标时，评标专家依照评分表对每个有效供应

商的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打分。

二、评分标准

详细评分标准以最终发布的采购文件评分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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